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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

变更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

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变更基本情况 

（一）变更主体 

√第一大股东变更       √控股股东变更  

√实际控制人变更       □一致行动人变更  

 

（二）变更方式 

 

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通过执行法院裁定，使得挂牌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

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，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由李建明变更为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

公司，实际控制人由李建明变更为许昌市财政局，不存在新增的一致行动人。 

 

二、变更后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

（一）法人 

公司名称 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

住所 许昌市市辖区建安大道东段财政综合大楼 7楼 

注册资本 20亿元 

成立日期 2015年 12月 16 日 

主营业务 

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；以自有资金从

事投资活动；资产评估；物业管理；养老服务；

企业管理咨询；非居住房地产租赁；酒店管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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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程管理服务；建筑材料销售；农林牧副渔业

专业机械的制造；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业专业

机械的销售。 

法定代表人 徐建正 

法定代表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控股股东名称 许昌市财政局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许昌市财政局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现任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属于

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
否 不适用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

 

（二）其他主体 

名称 许昌市财政局 

类型 政府机构 

实际控制人名称 许昌市财政局 

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 
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国有独资企业，由

许昌市财政局 100%控股 

实际控制人是否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 否 不适用 

是否需要履行内部相关程序 否 不适用 

其他相关情况 无 

 

三、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变更的原因及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

2023年 12月 5日，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做出执行裁定书（2023）豫 10 执 219 

号之二，根据该裁定被执行人李建明、李福安、陈建喜持有的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

公司 59,585,000 股股份需交付给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。2023 年 12 月 7 日，通过中

登结算系统完成了过户，将李建明持有的金科资源 52,235,000股股份（占比 51.2108%）、

李福安持有的金科资源6,840,000股股份（占比6.7059%）、陈建喜持有的金科资源510,00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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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股份（占比 0.5000%）过户给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过户后李建明持股比例从

51.2108%变为 0%，李福安持股比例从 6.7059%变为 0%，陈建喜持股比例从 0.6667%变为

0.1667%，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从 0%变为 58.4167%，成为许昌金科资源再生

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。 

本次变更完成后，第一大股东、控股股东由李建明变更为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，

实际控制人由李建明变更为许昌市财政局，本次变更不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及资产、业务、

人员、财务、机构的独立性造成不利影响。公司将继续规范运行，并进一步提升整体经营

效率、提高盈利能力。公司控股股东将严格遵守《公司章程》以及相关规定，履行股东职

责，依法行使股东权利，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。 

 

四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信息披露事项 

本次变更是否构成收购 是 

若构成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否 

因本次收购事项原因为执行法院裁

定，故收购人尚未完成收购报告书及

相关法律意见书的内部审批手续，公

司将督促收购人尽快完善并配合披露

相关文件。 

本次变更是否触发权益变动 是 

若触发，是否已披露相关文件 是 

相关内容详见公司 2023 年 12 月 11

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

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披露的

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3-052、2023-053）。 

 

（二）国家相关部门批准情况 

本次变更是否需国家相关部门批准 是 

批准部门 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

批准程序 执行裁定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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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准程序进展 已完成 

 

（三）限售情况 

按照《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进行收购后，收购人成为第一大股

东或者实际控制人的，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股份，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内不得转让。

本次变更完成后，收购人将尽快办理持有股份的限售。 

 

（四）其他 

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，本公告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变更事项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

披露。 

 

五、备查文件目录 

1、许昌市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营业执照复印件 

2、《河南省许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裁定书（2023）豫 10 执 219 号之二》 

3、《权益变动报告书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52、2023-053） 

4、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 

 

 

 

 

  许昌金科资源再生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23 年 12月 8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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